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92號

原      告  秦仁穎 

被      告  劉映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35號）本院

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十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

款卡（含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含密碼）予他人使用，可

能幫助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

行，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

111年2月6日某時許，在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家樂福對面，

將其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

戶）之存摺、金融卡、密碼，以面交之方式，提供予訴外人

綽號「老闆」之黃偉峻，又於同日及翌(7)日配合辦理新增

約定轉帳帳號，後告知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下

就本案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及網銀帳密合稱本案帳戶

資料)。黃偉峻暨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詐欺

集團不詳成員於111年1月上旬某日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發

送不實投資訊息邀約原告投資，致原告陷入錯誤，而於111

年2月7日11時11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1萬元至被告之本

案帳戶內，旋均遭該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被告以此方式

幫助該詐騙集團成員掩飾、隱匿上開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

所在，使原告因而受有損失，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後段及第2項（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提起本訴等語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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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以：我是在網路上申辦貸款而認識黃偉峻，因黃偉峻

告知要美化帳戶所以才交付帳戶給黃偉峻，在111年2月6日

遭黃偉峻帶至土庫清豐路控制行動自由，本案帳戶資料是遭

黃偉峻拿走，並非我自願交付，且原告自己貪心而被詐騙，

不應由我負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

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

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事

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

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

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

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

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有原告之警詢筆錄、被告之警詢、

偵訊、審判筆錄、原告報案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

一分局木柵派出所陳報單、内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

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詐騙

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台北富邦銀行匯款證明聯、LINE對話

紀錄及詐騙網站擷圖、報案匯款資料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1224839081700號函暨所附交易

明細及自動化交易LOG資料附卷可參，並據調閱本院111年度

金簡上字第120號案卷核閱無誤，足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

真。被告雖辯稱係遭黃偉峻妨害自由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

並非自願交付等語。惟查，依證人徐子桓於本院刑事庭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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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證稱：我有跟被告交談，就聊從哪裡來、住哪裡，沒有印

象被告抱怨怎麼被關在這裡，被告行為就很正常，沒有印象

被告說不想待在這邊要一起逃跑等語（見金簡上卷三第109

至111頁），可見被告能與他人閒聊而未見驚懼，亦未有逃

跑計畫，與一般遭關押之被害人之情狀顯有不同。另參以被

告於111年2月15日偵訊時內容：「檢察官：啊那妳不是跟人

家約定好1本本子5萬，第2本2萬5?被告：可是我是為了貸

款。檢察官：對啊，妳是為了貸款嘛，所以妳是跟他有一個

交易就是說，妳為了做這個交易所以妳必須要留在那邊嘛？

對不對？被告：對，但是我後來就後悔了。檢察官：對妳後

來後悔，那…被告：但是他就什麼東西都不還我了。檢察

官：對啊，但是妳一開始沒有後悔嘛，就像妳講妳後悔了，

妳是中間後悔，妳是有跟他們表達說妳想出來嗎？還是怎麼

樣？被告：因為我有跟他說，我跟我媽媽每天都要通電話，

然後他就跟我說妳跟妳媽媽一天不打電話不會死。檢察官：

然後勒？被告：然後我有跟他說，我要要回我的簿子，我不

要、我不要那個…檢察官：金融存簿每一個人都可以取得，

為何妳會認為將簿子提供給對方，對方會給你5萬跟2萬5千

元？被告：那是他們隨口說說的。後來就完全變了掛，我問

他們說到底能不能拿…檢察官：當時對方請你住5天的原

因，你就說是公司的約定，是不是？被告：對。檢察官：我

說當時你要住5天的時候，他就跟、他有先跟妳講了嘛，妳

剛剛不是跟我說他有先跟妳講嗎？被告：他有跟我講。檢察

官：對嘛，啊所以妳是因為知、你已經知道了，所以妳才去

的嘛。被告：但是後來，講的就不是這樣。檢察官：你是說

進去以後，跟那個細節有些不一樣嘛？是不是？被告：錢也

不一樣啊，就他說妳只能拿2萬阿」等語，有本院刑事庭勘

驗筆錄在卷可參（見金簡上卷三第45至52頁），可見被告係

先與詐欺集團約定販賣帳戶之金額，並知悉需配合住宿，僅

因事後不滿住宿環境及未取得約定報酬而後悔。再者，被告

於本院刑事庭審理時陳述：第一銀行帳戶的網銀申請是我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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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簽名蓋章，新增約定轉帳也是我申辦的，他們要求我跟行

員說是生意往來、對方是廠商，事實上是如何我不知道，沒

有人陪同我進銀行，我自己一個人在裡面等語（見金簡上卷

三第168至169頁），則倘若被告係一開始即遭矇眼而妨害自

由，理應會隨時找機會脫身，被告自可趁獨自辦理網路銀行

設定及新增約定轉帳機會，向行員求救及報警處理，被告卻

仍配合辦理申請程序，並願意回到車上與詐欺集團一同行

動，顯與常理不符。至於被告辯稱其遭妨害自由係被害人，

行為人業經檢察官起訴，請求調閱本院111年度簡字第660

號、112年度金訴字第210號卷等語，惟本院111年簡字第660

號判決並未認定被告為被害人，而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0

號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以113

年度偵字第936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中（見本院卷第149至151

頁），雖記載被告遭陳煌騰、蘇昱誠、陳志朋與所屬詐欺集

團成員私行拘禁，惟此部分係依被告於事發後指述而起訴，

對照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292號追加起訴暨併

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77至133頁），係記載被告自願受控

管，並依被告於警詢及偵訊證述為證，可見係被告事後反悔

而提出告訴，惟依前所述，被告係與詐欺集團約定價格並知

悉配合住宿，縱然被告於住宿中途反悔而欲離開，詐欺集團

人員轉而有涉犯私行拘禁罪嫌，仍無礙於被告提供本案帳戶

資料已構成幫助行為。是以，被告辯稱係遭黃偉峻妨害自由

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並非自願交付，顯非可採。被告將本

案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使詐欺集團成員得基於詐欺取財

之犯意對原告施加詐術，原告因而聽從指示匯款，被告係幫

助詐欺集團詐欺原告，致原告受有財產之損害，縱被告並未

實際收得款項，被告仍為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視為共同行為

人之幫助人，自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0,000元

及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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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

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見附民卷第11頁），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請求，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

費，復於本院審理期間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本件不為訴

訟費用之諭知，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呂明龍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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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92號
原      告  秦仁穎  
被      告  劉映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35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含密碼）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2月6日某時許，在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家樂福對面，將其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密碼，以面交之方式，提供予訴外人綽號「老闆」之黃偉峻，又於同日及翌(7)日配合辦理新增約定轉帳帳號，後告知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下就本案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及網銀帳密合稱本案帳戶資料)。黃偉峻暨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1年1月上旬某日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發送不實投資訊息邀約原告投資，致原告陷入錯誤，而於111年2月7日11時11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1萬元至被告之本案帳戶內，旋均遭該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被告以此方式幫助該詐騙集團成員掩飾、隱匿上開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使原告因而受有損失，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提起本訴等語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是在網路上申辦貸款而認識黃偉峻，因黃偉峻告知要美化帳戶所以才交付帳戶給黃偉峻，在111年2月6日遭黃偉峻帶至土庫清豐路控制行動自由，本案帳戶資料是遭黃偉峻拿走，並非我自願交付，且原告自己貪心而被詐騙，不應由我負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有原告之警詢筆錄、被告之警詢、偵訊、審判筆錄、原告報案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陳報單、内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台北富邦銀行匯款證明聯、LINE對話紀錄及詐騙網站擷圖、報案匯款資料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1224839081700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及自動化交易LOG資料附卷可參，並據調閱本院111年度金簡上字第120號案卷核閱無誤，足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被告雖辯稱係遭黃偉峻妨害自由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並非自願交付等語。惟查，依證人徐子桓於本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我有跟被告交談，就聊從哪裡來、住哪裡，沒有印象被告抱怨怎麼被關在這裡，被告行為就很正常，沒有印象被告說不想待在這邊要一起逃跑等語（見金簡上卷三第109至111頁），可見被告能與他人閒聊而未見驚懼，亦未有逃跑計畫，與一般遭關押之被害人之情狀顯有不同。另參以被告於111年2月15日偵訊時內容：「檢察官：啊那妳不是跟人家約定好1本本子5萬，第2本2萬5?被告：可是我是為了貸款。檢察官：對啊，妳是為了貸款嘛，所以妳是跟他有一個交易就是說，妳為了做這個交易所以妳必須要留在那邊嘛？對不對？被告：對，但是我後來就後悔了。檢察官：對妳後來後悔，那…被告：但是他就什麼東西都不還我了。檢察官：對啊，但是妳一開始沒有後悔嘛，就像妳講妳後悔了，妳是中間後悔，妳是有跟他們表達說妳想出來嗎？還是怎麼樣？被告：因為我有跟他說，我跟我媽媽每天都要通電話，然後他就跟我說妳跟妳媽媽一天不打電話不會死。檢察官：然後勒？被告：然後我有跟他說，我要要回我的簿子，我不要、我不要那個…檢察官：金融存簿每一個人都可以取得，為何妳會認為將簿子提供給對方，對方會給你5萬跟2萬5千元？被告：那是他們隨口說說的。後來就完全變了掛，我問他們說到底能不能拿…檢察官：當時對方請你住5天的原因，你就說是公司的約定，是不是？被告：對。檢察官：我說當時你要住5天的時候，他就跟、他有先跟妳講了嘛，妳剛剛不是跟我說他有先跟妳講嗎？被告：他有跟我講。檢察官：對嘛，啊所以妳是因為知、你已經知道了，所以妳才去的嘛。被告：但是後來，講的就不是這樣。檢察官：你是說進去以後，跟那個細節有些不一樣嘛？是不是？被告：錢也不一樣啊，就他說妳只能拿2萬阿」等語，有本院刑事庭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金簡上卷三第45至52頁），可見被告係先與詐欺集團約定販賣帳戶之金額，並知悉需配合住宿，僅因事後不滿住宿環境及未取得約定報酬而後悔。再者，被告於本院刑事庭審理時陳述：第一銀行帳戶的網銀申請是我親自簽名蓋章，新增約定轉帳也是我申辦的，他們要求我跟行員說是生意往來、對方是廠商，事實上是如何我不知道，沒有人陪同我進銀行，我自己一個人在裡面等語（見金簡上卷三第168至169頁），則倘若被告係一開始即遭矇眼而妨害自由，理應會隨時找機會脫身，被告自可趁獨自辦理網路銀行設定及新增約定轉帳機會，向行員求救及報警處理，被告卻仍配合辦理申請程序，並願意回到車上與詐欺集團一同行動，顯與常理不符。至於被告辯稱其遭妨害自由係被害人，行為人業經檢察官起訴，請求調閱本院111年度簡字第660號、112年度金訴字第210號卷等語，惟本院111年簡字第660號判決並未認定被告為被害人，而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0號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936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中（見本院卷第149至151頁），雖記載被告遭陳煌騰、蘇昱誠、陳志朋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私行拘禁，惟此部分係依被告於事發後指述而起訴，對照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292號追加起訴暨併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77至133頁），係記載被告自願受控管，並依被告於警詢及偵訊證述為證，可見係被告事後反悔而提出告訴，惟依前所述，被告係與詐欺集團約定價格並知悉配合住宿，縱然被告於住宿中途反悔而欲離開，詐欺集團人員轉而有涉犯私行拘禁罪嫌，仍無礙於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已構成幫助行為。是以，被告辯稱係遭黃偉峻妨害自由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並非自願交付，顯非可採。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使詐欺集團成員得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對原告施加詐術，原告因而聽從指示匯款，被告係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原告，致原告受有財產之損害，縱被告並未實際收得款項，被告仍為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自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見附民卷第11頁），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復於本院審理期間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本件不為訴訟費用之諭知，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呂明龍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92號
原      告  秦仁穎  
被      告  劉映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35號）本院
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十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
    款卡（含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含密碼）予他人使用，可
    能幫助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
    行，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
    111年2月6日某時許，在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家樂福對面，
    將其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
    戶）之存摺、金融卡、密碼，以面交之方式，提供予訴外人
    綽號「老闆」之黃偉峻，又於同日及翌(7)日配合辦理新增
    約定轉帳帳號，後告知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下
    就本案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及網銀帳密合稱本案帳戶
    資料)。黃偉峻暨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詐欺
    集團不詳成員於111年1月上旬某日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發
    送不實投資訊息邀約原告投資，致原告陷入錯誤，而於111
    年2月7日11時11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1萬元至被告之本
    案帳戶內，旋均遭該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被告以此方式
    幫助該詐騙集團成員掩飾、隱匿上開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
    所在，使原告因而受有損失，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後段及第2項（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提起本訴等語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二、被告則以：我是在網路上申辦貸款而認識黃偉峻，因黃偉峻
    告知要美化帳戶所以才交付帳戶給黃偉峻，在111年2月6日
    遭黃偉峻帶至土庫清豐路控制行動自由，本案帳戶資料是遭
    黃偉峻拿走，並非我自願交付，且原告自己貪心而被詐騙，
    不應由我負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
    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事上
    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
    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
    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
    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
    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有原告之警詢筆錄、被告之警詢、
    偵訊、審判筆錄、原告報案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
    一分局木柵派出所陳報單、内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
    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詐騙
    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台北富邦銀行匯款證明聯、LINE對話
    紀錄及詐騙網站擷圖、報案匯款資料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1224839081700號函暨所附交易
    明細及自動化交易LOG資料附卷可參，並據調閱本院111年度
    金簡上字第120號案卷核閱無誤，足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
    。被告雖辯稱係遭黃偉峻妨害自由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並
    非自願交付等語。惟查，依證人徐子桓於本院刑事庭審理時
    證稱：我有跟被告交談，就聊從哪裡來、住哪裡，沒有印象
    被告抱怨怎麼被關在這裡，被告行為就很正常，沒有印象被
    告說不想待在這邊要一起逃跑等語（見金簡上卷三第109至1
    11頁），可見被告能與他人閒聊而未見驚懼，亦未有逃跑計
    畫，與一般遭關押之被害人之情狀顯有不同。另參以被告於
    111年2月15日偵訊時內容：「檢察官：啊那妳不是跟人家約
    定好1本本子5萬，第2本2萬5?被告：可是我是為了貸款。檢
    察官：對啊，妳是為了貸款嘛，所以妳是跟他有一個交易就
    是說，妳為了做這個交易所以妳必須要留在那邊嘛？對不對
    ？被告：對，但是我後來就後悔了。檢察官：對妳後來後悔
    ，那…被告：但是他就什麼東西都不還我了。檢察官：對啊
    ，但是妳一開始沒有後悔嘛，就像妳講妳後悔了，妳是中間
    後悔，妳是有跟他們表達說妳想出來嗎？還是怎麼樣？被告
    ：因為我有跟他說，我跟我媽媽每天都要通電話，然後他就
    跟我說妳跟妳媽媽一天不打電話不會死。檢察官：然後勒？
    被告：然後我有跟他說，我要要回我的簿子，我不要、我不
    要那個…檢察官：金融存簿每一個人都可以取得，為何妳會
    認為將簿子提供給對方，對方會給你5萬跟2萬5千元？被告
    ：那是他們隨口說說的。後來就完全變了掛，我問他們說到
    底能不能拿…檢察官：當時對方請你住5天的原因，你就說是
    公司的約定，是不是？被告：對。檢察官：我說當時你要住
    5天的時候，他就跟、他有先跟妳講了嘛，妳剛剛不是跟我
    說他有先跟妳講嗎？被告：他有跟我講。檢察官：對嘛，啊
    所以妳是因為知、你已經知道了，所以妳才去的嘛。被告：
    但是後來，講的就不是這樣。檢察官：你是說進去以後，跟
    那個細節有些不一樣嘛？是不是？被告：錢也不一樣啊，就
    他說妳只能拿2萬阿」等語，有本院刑事庭勘驗筆錄在卷可
    參（見金簡上卷三第45至52頁），可見被告係先與詐欺集團
    約定販賣帳戶之金額，並知悉需配合住宿，僅因事後不滿住
    宿環境及未取得約定報酬而後悔。再者，被告於本院刑事庭
    審理時陳述：第一銀行帳戶的網銀申請是我親自簽名蓋章，
    新增約定轉帳也是我申辦的，他們要求我跟行員說是生意往
    來、對方是廠商，事實上是如何我不知道，沒有人陪同我進
    銀行，我自己一個人在裡面等語（見金簡上卷三第168至169
    頁），則倘若被告係一開始即遭矇眼而妨害自由，理應會隨
    時找機會脫身，被告自可趁獨自辦理網路銀行設定及新增約
    定轉帳機會，向行員求救及報警處理，被告卻仍配合辦理申
    請程序，並願意回到車上與詐欺集團一同行動，顯與常理不
    符。至於被告辯稱其遭妨害自由係被害人，行為人業經檢察
    官起訴，請求調閱本院111年度簡字第660號、112年度金訴
    字第210號卷等語，惟本院111年簡字第660號判決並未認定
    被告為被害人，而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0號由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9367
    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中（見本院卷第149至151頁），雖記載被
    告遭陳煌騰、蘇昱誠、陳志朋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私行拘禁
    ，惟此部分係依被告於事發後指述而起訴，對照橋頭地檢署
    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292號追加起訴暨併辦意旨書（見本
    院卷第77至133頁），係記載被告自願受控管，並依被告於
    警詢及偵訊證述為證，可見係被告事後反悔而提出告訴，惟
    依前所述，被告係與詐欺集團約定價格並知悉配合住宿，縱
    然被告於住宿中途反悔而欲離開，詐欺集團人員轉而有涉犯
    私行拘禁罪嫌，仍無礙於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已構成幫助
    行為。是以，被告辯稱係遭黃偉峻妨害自由而交付本案帳戶
    資料，並非自願交付，顯非可採。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予
    他人使用，使詐欺集團成員得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對原告施
    加詐術，原告因而聽從指示匯款，被告係幫助詐欺集團詐欺
    原告，致原告受有財產之損害，縱被告並未實際收得款項，
    被告仍為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自
    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
    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
    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見附民卷第11頁），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請求，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
    復於本院審理期間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本件不為訴訟費
    用之諭知，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呂明龍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92號
原      告  秦仁穎  
被      告  劉映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35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含密碼）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2月6日某時許，在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家樂福對面，將其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密碼，以面交之方式，提供予訴外人綽號「老闆」之黃偉峻，又於同日及翌(7)日配合辦理新增約定轉帳帳號，後告知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下就本案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及網銀帳密合稱本案帳戶資料)。黃偉峻暨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1年1月上旬某日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發送不實投資訊息邀約原告投資，致原告陷入錯誤，而於111年2月7日11時11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1萬元至被告之本案帳戶內，旋均遭該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被告以此方式幫助該詐騙集團成員掩飾、隱匿上開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使原告因而受有損失，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提起本訴等語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是在網路上申辦貸款而認識黃偉峻，因黃偉峻告知要美化帳戶所以才交付帳戶給黃偉峻，在111年2月6日遭黃偉峻帶至土庫清豐路控制行動自由，本案帳戶資料是遭黃偉峻拿走，並非我自願交付，且原告自己貪心而被詐騙，不應由我負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有原告之警詢筆錄、被告之警詢、偵訊、審判筆錄、原告報案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陳報單、内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柵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台北富邦銀行匯款證明聯、LINE對話紀錄及詐騙網站擷圖、報案匯款資料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1224839081700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及自動化交易LOG資料附卷可參，並據調閱本院111年度金簡上字第120號案卷核閱無誤，足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被告雖辯稱係遭黃偉峻妨害自由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並非自願交付等語。惟查，依證人徐子桓於本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我有跟被告交談，就聊從哪裡來、住哪裡，沒有印象被告抱怨怎麼被關在這裡，被告行為就很正常，沒有印象被告說不想待在這邊要一起逃跑等語（見金簡上卷三第109至111頁），可見被告能與他人閒聊而未見驚懼，亦未有逃跑計畫，與一般遭關押之被害人之情狀顯有不同。另參以被告於111年2月15日偵訊時內容：「檢察官：啊那妳不是跟人家約定好1本本子5萬，第2本2萬5?被告：可是我是為了貸款。檢察官：對啊，妳是為了貸款嘛，所以妳是跟他有一個交易就是說，妳為了做這個交易所以妳必須要留在那邊嘛？對不對？被告：對，但是我後來就後悔了。檢察官：對妳後來後悔，那…被告：但是他就什麼東西都不還我了。檢察官：對啊，但是妳一開始沒有後悔嘛，就像妳講妳後悔了，妳是中間後悔，妳是有跟他們表達說妳想出來嗎？還是怎麼樣？被告：因為我有跟他說，我跟我媽媽每天都要通電話，然後他就跟我說妳跟妳媽媽一天不打電話不會死。檢察官：然後勒？被告：然後我有跟他說，我要要回我的簿子，我不要、我不要那個…檢察官：金融存簿每一個人都可以取得，為何妳會認為將簿子提供給對方，對方會給你5萬跟2萬5千元？被告：那是他們隨口說說的。後來就完全變了掛，我問他們說到底能不能拿…檢察官：當時對方請你住5天的原因，你就說是公司的約定，是不是？被告：對。檢察官：我說當時你要住5天的時候，他就跟、他有先跟妳講了嘛，妳剛剛不是跟我說他有先跟妳講嗎？被告：他有跟我講。檢察官：對嘛，啊所以妳是因為知、你已經知道了，所以妳才去的嘛。被告：但是後來，講的就不是這樣。檢察官：你是說進去以後，跟那個細節有些不一樣嘛？是不是？被告：錢也不一樣啊，就他說妳只能拿2萬阿」等語，有本院刑事庭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金簡上卷三第45至52頁），可見被告係先與詐欺集團約定販賣帳戶之金額，並知悉需配合住宿，僅因事後不滿住宿環境及未取得約定報酬而後悔。再者，被告於本院刑事庭審理時陳述：第一銀行帳戶的網銀申請是我親自簽名蓋章，新增約定轉帳也是我申辦的，他們要求我跟行員說是生意往來、對方是廠商，事實上是如何我不知道，沒有人陪同我進銀行，我自己一個人在裡面等語（見金簡上卷三第168至169頁），則倘若被告係一開始即遭矇眼而妨害自由，理應會隨時找機會脫身，被告自可趁獨自辦理網路銀行設定及新增約定轉帳機會，向行員求救及報警處理，被告卻仍配合辦理申請程序，並願意回到車上與詐欺集團一同行動，顯與常理不符。至於被告辯稱其遭妨害自由係被害人，行為人業經檢察官起訴，請求調閱本院111年度簡字第660號、112年度金訴字第210號卷等語，惟本院111年簡字第660號判決並未認定被告為被害人，而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0號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936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中（見本院卷第149至151頁），雖記載被告遭陳煌騰、蘇昱誠、陳志朋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私行拘禁，惟此部分係依被告於事發後指述而起訴，對照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292號追加起訴暨併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77至133頁），係記載被告自願受控管，並依被告於警詢及偵訊證述為證，可見係被告事後反悔而提出告訴，惟依前所述，被告係與詐欺集團約定價格並知悉配合住宿，縱然被告於住宿中途反悔而欲離開，詐欺集團人員轉而有涉犯私行拘禁罪嫌，仍無礙於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已構成幫助行為。是以，被告辯稱係遭黃偉峻妨害自由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並非自願交付，顯非可採。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使詐欺集團成員得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對原告施加詐術，原告因而聽從指示匯款，被告係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原告，致原告受有財產之損害，縱被告並未實際收得款項，被告仍為民法第185條第2項之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自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0,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見附民卷第11頁），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復於本院審理期間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本件不為訴訟費用之諭知，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朱玲瑤 
　　　　　　　　　　　　　　　　　　法　官　呂明龍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